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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71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贵银业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105 

 

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 

 

 

 

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我公司”）于 2019

年 8 月 3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328 号《关于对郴州

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，我公司高度重视，

组织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，对关注函所询问题，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将回复

内容公告如下： 

问题一、请以列表形式详细列示曹永贵占用你公司资金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占用时间、占用原因、日最高占用额等。 

公司回复：经公司自查，并询问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及部分供应商发现控股

股东曹永贵先生因自身资金周转需求，通过部分供应商与公司供应合作的关系，

由公司向部分供应商预付货款，供应商收到预付款后部分款项应其要求转至指定

账户，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控股股东曹永贵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

金 10.14 亿元，期间日最高占用额 14.42 亿元。具体情况如下表列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 

时间 供应商名称 占用金额 占用原因 

2018 年 1 月至

2019 年 6 月 

郴州市富智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38,500,000.00 个人资金周转 

郴州市金来顺贸易有限公司 217,560,000.00 个人资金周转 

郴州市锦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90,536,700.00 个人资金周转 

郴州市旺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378,340,000.00 个人资金周转 

郴州市祥荣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38,900,000.00 个人资金周转 

永兴县富兴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50,000,000.00 个人资金周转 

合计 1,013,836,700.00   

问题二、请结合曹永贵的资金状况、股份质押及司法冻结等情况，详细说

明其清偿占用资金的解决措施和时间安排、能否在一个月内归还；前述资金占

用是否属于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第 13.3.1 条和第 13.3.2 条规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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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情形，并请你公司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1、请结合曹永贵的资金状况、股份质押及司法冻结等情况，详细说明其清

偿占用资金的解决措施和时间安排、能否在一个月内归还 

回复： 

（1）曹永贵的资金状况: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永贵先生的总资产约为 60

亿元，个人负债约为 38.8 亿元。 

（2）股份质押情况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永贵先生的股票质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贷款主体 质押股份数 本金/万元 

1 

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,792,521 4,800 

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,523,574 5,076 

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,156,807 7,120 

2 万向信托股份公司 24,076,884 24,235.51 

3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8,608,884 57,000 

4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18,309,000 10,000 

5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00,300,000 49,000 

6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0,600,000 10,000 

合计  307,367,670 167,231.51 

（3）司法冻结情况：曹永贵先生股东司法冻结数量为 314,470,479 股，占

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%；轮候冻结股份数为 5,446,074,317 股。 

（4）清偿占用资金的解决措施和时间安排、能否在一个月内归还： 

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因自身资金周转需求，占用了公司的资金，对公司造成

了不利影响，对此曹永贵先生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。目前，曹永贵先生已经成

立了相关的工作小组，正在处置个人名下不限于个人拥有矿山资产、房产、应收

账款及股权资产，计划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向公司偿还所占用的资金。 

2、前述资金占用是否属于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第 13.3.1

条和第 13.3.2 条规定的情形，并请你公司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回复：经与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协商，对于上述借款，正在处置个人名下相

关的资产，预计在 9月 30 日前解决占用资金的问题。因此，公司控股股东曹永

贵先生占用公司资金情况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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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.3.1、13.3.2 条款中的有关情形。如果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未能在 2019

年 9 月 30日前归还占用的资金，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“其

他风险警示”的风险。 

问题三、请自查截至目前除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外，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违

规对外担保、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资金占用等违法违规情形。 

回复：经公司自查，截至目前除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外，不存在其他违规对外

担保、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资金占用等违法违规情形。 

问题四、请说明你公司日常经营状况是否正常。 

回复：经核查，公司日常经营状况正常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按照年

初制定的生产计划有序的组织生产。2019 年 7 月份、8月份，母公司的销售收入

分别为 4.84 亿元与 4.09 亿元，生产线用工人员为 1,400 人。 

问题五、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无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9 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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